
 

证券代码：000892       证券简称：*ST星美     公告编号：2016-01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年 1月 6日，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美联合”或“上市公司”

或“本公司”）与北京双佳视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佳视界”）签署了《股

权转让协议》。现将相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以及合同执行过程中的违约造成合同的执行风险。 

二、合同对方 

（一）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双佳视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孙业雨 

注册资本：1250万元 

住所：北京东城区藏经馆胡同 17号 2幢 568室 

营业范围：组织文化艺术交流；会议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软件技

术开发、技术服务；项目投资；从事文化经纪业务；电影摄制；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等。 

（二）本公司与双佳视界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本公司与双佳视界

及其关联方无任何交易发生。 

（三）履约能力分析：双佳视界成立于 2012 年，致力于文化投资、大型季播节目

的开发与运营和社交类综艺开发，是一家新型的文化传媒公司。公司自成立以来信用良

好，业绩优良，是北京市知名文化传媒公司。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价格：90万元（玖拾万元）人民币。 



 

（二）交易标的：双佳视界所持有的西藏欢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

欢欢”）4.5%的股权。西藏欢欢于 2015 年 12月份由三家股东发起成立（详情请见本公

告第“三”（四）款内容），其主要股东是双佳视界。 

西藏欢欢的经营范围主要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影视策划；文艺创作；企业形

象策划；公关策划等。 

西藏欢欢未来业务发展方向是通过与优质传播平台开展战略合作，整合泛娱乐类的

内容资源，通过定制类综艺节目和娱乐性纪录片的形式，深耕文化产业中的影视、旅游、

教育三个子行业，为行业参与者提供传媒产品及客户，打造一个生态型文化传媒公司。 

（三）付款及交割方式： 

1、本协议签署后 10日内，本公司应将转让价款一次性支付至双佳视界指定的银行

账户，双佳视界承诺将转让价款仅用于认缴西藏欢欢的注册资本，标的股权对应的出资

义务 90万在受让前由北京双佳实缴到位。 

2、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签署 60 日内，各方应向西藏欢欢所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

本次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程序。双佳视界应敦促目标公司及时向登记机关提出本次股权

转让的变更申请，各方应无条件的配合办理相关的变更登记程序并及时提供所需的任何

文件及材料。 

3、西藏欢欢应在办理完毕后向本公司提供换发后的新营业执照、工商登记机关盖

章的记载有股东变更的公司注册信息查询单，上述事项全部完成之日，视为交割完成日。 

4、各方一致确认，自本次交易交割完成日起，本公司将根据其在西藏欢欢注册资

本中所占有的股权比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与亏损。 

（四）西藏欢欢在本次股权转让前后的股权分布情况 

1、本次股权转让前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比例（%） 出资形式 

北京双佳视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600 万 80.00 货币 

天津优职英才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 万 15.00 货币 

广州华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 万 5.00 货币 

合计 2000 万 100.00 货币 

2、本次股权转让后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比例（%） 出资形式 

北京双佳视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510 万 75.50 货币 

天津优职英才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 万 15.00 货币 

广州华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 万 5.00 货币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90 万 4.50 货币 

合计 2000 万 100.00 货币 



 

（五）西藏欢欢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 

由于西藏欢欢成立于 2015年 12月份，暂无财务数据提供。 

四、本次合同的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公司参股文化传媒类公司，是在文化传媒行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积极向

文化行业转型的有力尝试，也是适应市场需求、拓展业务领域的需要。 

（二）本公司将有效利用控股股东的艺人资源，借助艺人定制类综艺娱乐节目，推

广艺人及影视剧，实现资源互动联通。 

（三）本次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双佳视界及西藏欢欢形成依赖，也不会对上市公司业

务独立性产生影响。 

五、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本次交易不需要聘任中介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财务顾问）出具专业意见。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次合同虽然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第 9.1 条第（一）款的资产交易，

但并没达到《上市规则》第 9.8 条的规定情形，故不需要召开本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

议表决，也不需要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本次合同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特此公告。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八日 




